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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竹市私立光復中學教育訓練辦法 
壹、總則 

 第 一 條 為配合本校教育發展目標及貫徹實施起見，特就有關人員之教育訓練管理及實 

      施事項，訂定本辦法以期達成實施之明確化及統一化。 

 第 二 條 教育訓練以培養各級人員在組織系統上充份發揮其職能，並予啟發其知識與技 

      能；進而達到相互協調提高工作效率，養成合理之思考及培養觀察能力，樹立 

      民主化之人際關係為基本方針。 

 第 三 條 教育訓練原則由人事體系統籌施行，凡在組織中各級主管之職內，負有對部屬 

      施行教育訓練之責任與義務。 

 第 四 條 教育訓練應事先計劃與充份準備後施行之，並須以最有效之方法辦理。實施後 

      應檢討成果，使得所學知識及技能充份活用。 

貳、統籌機構 

 第 五 條 人事室應綜理下列有關教育訓練事項： 

     一、彙總本校各單位提出之教職員工教育訓練方針及課程計劃。 

     二、訂定及修改有關教職員工教育訓練制度與辦法。 

     三、全校年度訓練計劃與費用預估之彙總呈報。 

     四、全校一般訓練課程之舉辦。 

     五、協助各部門教育訓練之實施。 

     六、教育訓練實施情形之督導、追蹤、考核。 

     七、其他有關本校教育訓練活動事項。 

 第 六 條 各單位應辦理下列有關教育訓練事項： 

     一、年度教育訓練計劃提報。 

     二、依據年度教育訓練計劃實施教育訓練。 

     三、檢討每次教育訓練實施效果。 

     四、收集及編訂教育訓練教材。 

參、教育訓練體系 

 第 七 條 構成本校教育訓練之主要體系如下： 

     一、新進人員訓練 

     （一）新進老師訓練 

       １、一般教育訓練。 

       ２、導師工作訓練。 

       ３、專業課程訓練。 

     （二）新進職員訓練 

       １、一般教育訓練。 

       ２、基本作業訓練。 

     二、在職人員訓練 

     （一）行政人員訓練 

       １、基本教育訓練。 

       ２、專業教育訓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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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（二）教師在職訓練 

       １、基本教育訓練。 

       ２、專業教育訓練。 

     三、管理才能發展（職務培育教育）訓練。 

     四、進修教育訓練。 

 第 八 條 新進人員訓練之目的，在於使新進人員了解學校概況、制度及熟悉本身之工作 

      技能，並使其在心理上產生適應環境之準備。 

     一、新進老師訓練 

     （一）一般教育訓練：由人事室負責，於新進人員座談會中介紹學校之沿革、經 

        營方針、經營理念、學校制度及各單位業務介紹。 

     （二）導師工作訓練：由學務處、輔導工作委員會，分次舉辦導師座談，由資深 

        優良導師工作傳承。 

     （三）專業課程研討：由教務處分科舉辦教研會，研討之。 

     二、新進職員訓練 

     （一）一般教育訓練：由人事室負責，於新進人員座談會中介紹學校之沿革、經 

        營方針、經營理念、學校制度及各單位業務介紹。 

     （二）基本作業訓練：由各單位自行辦理，訓練內容為工作環境說明、工作內容 

        說明、作業流程說明及工作本身應具備之基本知識與技能教導。 

 第 九 條 在職人員訓練之目的，在於提供從業人員學習在執行職務上必要之知識及技術，

以使某個人工作績效維持在一定水準上，並不斷自我提昇工作績效與品質。 

     一、行政人員訓練 

     （一）基本教育訓練：由人事室與圖書館負責主辦，訓練內容包含公文寫作及電 

        腦文書處理操作訓練。 

     （二）專業教育訓練：由相關單位主辦，訓練與工作本身相關專業知識、技能。 

        但因執行工作所需，必須接受相關專業知識、技能，且非內部所能提供之 

        教育訓練時，應由各單位提出申請，經核准後由人事室通知外派受訓。 

     二、教師在職訓練 

     （一）基本教育訓練：由人事室與輔導工作委員會，分次舉辦輔導知能研習。 

     （二）專業教育訓練：由相關單位主辦，訓練與工作本身相關專業知識、技能。 

        但因執行工作所需，必須接受相關專業知識、技能，且非內部所能提供之 

        教育訓練時，應由各單位提出申請，經核准後由人事室通知外派受訓。 

 第 十 條 管理才能發展訓練之目的，在於提供各級管理幹部與專業人才，研習科學化、 

      合理化之經營管理知識及專業技能。 

 第十一條 進修教育訓練之目的，在於提高從業人員之素質與品格。視需要得設置各種教 

      導班或舉行演講會，或發行內部刊物，作廣泛之活動與推廣。 

肆、教育訓練之實施 

 第十二條 本校教育訓練實施之主要方式如下： 

     一、主管人員運用會議、面談或工作指導等機會向所屬員工施行在職機會教育。 

     二、由人事室統一辦理或參加其他部門舉辦之教育訓練活動。 

     三、參加選修大專院校或研究所之有關課程。 

     四、參加國內訓練機構所舉辦之訓練課程或觀摩考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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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十三條 各處室應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底前，依據處室訓練需求，擬定上（下）半年度 

      之訓練計劃，並副本提供人事室存查。 

 第十四條 年度訓練實施中，承辦人員應於各訓練課程結束後，將課程大綱、講師資料、 

      學員名冊、出席記錄及訓練成果做成結案報告書，經各單位主管認可後，副本 

      提供人事室存查。 

 第十五條 教育訓練之效果，應依訓練課程之特性，採行必要之方式（問卷、調查表、心 

      得報告、心得發表．．．等）評估之，並作成記錄，以利參考改進。 

 第十六條 教育訓練所需之師資，原則上由校內學有專精之專業人員或主管擔任，如無合 

      適之內部講師時，經核准後外聘之。 

 第十七條 本校舉辦教育訓練之經費，應由各單位編列年度預算，經彙總呈准後外聘之。 

 第十八條 各項教育訓練課程之舉辦，應儘量以不影響工作為原則，如逾下班時間，應由 

      主辦單位負責供應受訓人員膳食，受訓人員不得另行報支加班費及誤餐費。 

 第十九條 受訓人員之訓練記錄，列入該員人事資料，並做為年度考核及未來發展之重要 

      參考依據。 

 第二十條 注意事項： 

     一、員工參加任何教育訓練課程，不得任意缺席，無故缺席者以曠職論。員工因 

       故不能參加教育訓練者，由單位主管向主辦單位報備，否則一律以曠職論。 

     二、受訓人員結訓後應繳交之文件書表，未於指定期間內繳交者，訓練費受訓人 

       員自付，並自薪中扣回已付訓練費用。 

伍、附則 

 第廿一條：本辦法呈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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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訓 練 簽 到 表 
 

課程名稱  講  師  

列  席  時  間    年   月   日  

 參加人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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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工受訓進修記錄表 

姓 名  單  位  職  稱  

學 歷  工作內容  到職日期   年  月  日 

年 月 訓 練 機 關 時數 課    程 成績 費 用 備 註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
 


